华宁县卫生健康局2026年
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计划生育支出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云发〔2022〕28 号），为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云南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做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等工作“放管服”改革后有关事项，设立该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卫生健康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计划生育“奖优免补”项目经费包括九个项目，即：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奖学金、一次性奖励金、计划生育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养老扶助金、保健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享受奖励与扶助（包括“奖励扶助制度”“特别扶助制度”）政策的人员，全部进行资格认定，并建立完善基本信息档案，确保及时足额发放奖励与扶助资金。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2026年计划安排资金22.72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八、项目实施成效
[bookmark: _GoBack]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提高部分计生家庭的发展能力。实施西部地区“少生快富”工程，改善了计划生育家庭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引导和帮助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生产，减轻了边境地区扶贫工作的压力。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缓解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在生产、生活、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特殊困难，为探索如何加大对“失独”家庭的保障提供了有益经验，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投入机制，支持建立较为完善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和家庭发展支持体系，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由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调控总量、提升素质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转变。
